
1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規範及監管足球博彩的建議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說明規範及監管香港足球博彩的建議安排。 
 
背景 
 
2.  政府的賭博政策是不鼓勵賭博，而把賭博活動局限於少

數規範及受監管的途徑。目前，規範的賭博途徑有賽馬、六合彩

獎 活動及在持牌麻雀館進行的麻雀耍樂。根據《賭博條例》（第

148章）的規定，在社交場合進行的賭博活動獲豁免受監管。 
 
3.  近年，非法足球賭博活動越趨猖獗，令賭博政策面臨重

大挑戰。自一九九八年世界杯決賽周以來，非法足球賭博活動的

問題日益嚴重。因此，政府就賭博政策進行檢討，主要目的之一，

是研究應否在香港規範及監管足球博彩活動。 
 
4.  有關檢討賭博政策的諮詢文件（在二零零一年六月發

表，以徵詢公眾意見）已指出，政府只會在下述情況下才考慮規

範足球博彩，使其成為一項新的受監管賭博活動： 
 
 (a) 市民對足球博彩有龐大而持續的需求； 
 
 (b) 有關的需求目前是循非法途徑得到滿足的； 
 
 (c) 非法足球賭博活動不能單靠執法行動來打擊； 
 
 (d) 規範這個新的賭博途徑的建議獲市民支持。 
 
5.  經分析有關這個問題的最新民意和事態發展後，政府決

定在一個適當的監管架構下，規範足球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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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6.  政府規範及監管足球博彩的建議，詳情如下： 
 
 (a) 提供規範及受監管的足球博彩途徑，作為打擊香港非法

足球賭博活動的措施； 
 
 (b) 發牌予香港賽馬會在香港經營足球博彩； 
 
 (c) 發牌年期最初為五年，然後視乎檢討結果而決定是否續

牌； 
 
 (d) 成立一個獨立的博彩事務管理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主要

由非公職人士組成，負責監管及監察規範足球博彩及六

合彩獎 活動； 
 
 (e) 在博彩事務管理委員會成立後，解散香港獎 管理局

（獎 管理局是根據《博彩稅條例》（第 108 章）的規
定成立，並按照所持牌照訂明的條款營辦六合彩獎 活

動）； 
 
 (f) 撤銷目前獎 管理局營辦六合彩獎 活動的牌照，並把

新的獎券牌照發給香港賽馬會； 
 
 (g) 批准持有經營足球博彩牌照的香港賽馬會，就足球賽事

營辦固定賠率和彩池投注的博彩活動； 
 
 (h) 固定賠率形式足球博彩的博彩稅會按毛利（投注總額扣

除派給投注者的彩金）徵收；彩池投注形式足球博彩的

博彩稅則會按投注總額（或毛利）徵收。 
 
 (i) 某個百分比的足球博彩毛利或投注總額，將撥歸一個專

用基金，用以研究賭博的影響、推行有關問題及病態賭

博的公眾教育，以及為問題及病態賭徒提供治療和輔導

服務。 
 
 (j) 與香港賽馬會商討足球博彩的運作及監管架構的細節； 
 
 (k) 與香港賽馬會磋商，釐定足球博彩的博彩稅率及撥歸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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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金的款項所佔的百分比； 
 
 (l) 擬訂足球博彩的運作及監管架構的細節，以期在二零零

三年年初向立法會提交修訂《博彩稅條例》的條例草案。 
 
建議成立的博彩事務管理委員會 
 
7.  政府會成立一個獨立的博彩事務管理委員會，這個委員

會主要由非公職人士組成，負責監管足球博彩和監察持牌人遵從

發牌條件的情況。委員會負責監管本港的規範足球博彩和六合彩

獎券活動，並就發牌條件的主要修訂建議提供意見。這些安排旨

在確保規範足球博彩和六合彩獎券活動的運作符合政府的賭博

政策及市民的整體利益。 
 
8. 博彩事務管理委員會亦會負責處理市民就足球博彩和

六合彩獎券活動提出的投訴。這項職能有助為上述兩項活動建立

公眾監察制度，從而增加整個監管制度的透明度及問責性。 
 
9.  建議成立的博彩事務管理委員會的職能包括： 
 
 (a) 監管本港規範足球博彩的運作； 
 
 (b) 監管本港六合彩獎券活動的運作； 
 
 (c) 監察持牌人遵從發牌條件的情況； 
 
 (d) 就應否應持牌人的申請修改發牌條件提供意見； 
 

(e) 處理市民就足球博彩和六合彩獎券活動提出的投訴； 
 

 (f) 就應否續牌和續牌年期提供意見。 
 
10. 博彩事務管理委員會的架構跟香港獎券管理局相似，當

這個委員會成立後，六合彩獎券活動應撥歸其監管。此舉可確保

監管及監察標準的一致性。因此，我們建議解散香港獎券管理局

和撤銷該局的牌照，然後向香港賽馬會簽發營辦六合彩獎券活動

的新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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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設立的專用基金 
 
11.  足球博彩收益的某個百分比將會撥歸一個新設的專用基

金，用以研究賭博的影響、推行關於問題賭博的公眾教育，以及

為問題及病態賭徒提供輔導和治療服務。這項建議旨在解決存在

已久、與賭博有關的社會問題，以及盡量減少規範足球博彩可能

帶來的任何負面影響。我們擬以立法會通過決議的方式設立這個

基金，這與設立獎券基金的形式相同。 
 
12.  香港賽馬會已同意捐贈 2,400萬元，資助一個為期兩年的
試驗計劃。該計劃的範圍包括：(a) 研究賭博的影響；(b) 推行關
於問題及病態賭博的公眾教育計劃；(c) 推行宣傳運動，讓市民
認識沉迷賭博的禍害；(d) 為問題及病態賭徒提供輔導和治療服
務。我們打算籌辦試驗性質的輔導和治療中心，目前正擬定有關

細節。稍後我們將邀請非政府機構和大學就這些中心的運作和管

理提交建議書。至於試驗計劃的其他項目，亦將於不久將來推出。 
 
建議的發牌條件 
 
13.  足球博彩牌照將按下列條款和條件發出： 
 
 (a) 牌照的有效年期  
 
  足球博彩牌照為期五年，以便政府可定期檢討牌照的年

期和發牌條件。 
 
 (b) 接受投注的方法  
 
  投注站的數目應設定上限，而利用電話及互聯網等電訊

設施所作的投注亦可接受。 
 
 
 (c) 可接受投注的球賽種類和數目  
 
  持牌人不可就兩隊香港球隊對壘的賽事接受投注，以防

止內定賽果的情況在香港出現。鑑於現時在非法足球賭

博市場未見對投注本地賽事有龐大的需求，規範本地足

球賽事的博彩並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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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照會註明賽事和遊戲的大概種類，但持牌人應該可以

彈性決定固定賠率博彩和彩池投注的遊戲種類，以及可

接受投注的球賽種類和數目。由於非法賭博市場接受投

注的賽事和遊戲五花八門，而且不斷轉變，建議的條文

有助確保營辦商可與非法經營者競爭，亦符合世界各地

監管足球博彩的做法。 
 
 (d) 保護未成年人士  
 
  18歲以下的人士不可投注、進入任何投注場所和開設投

注戶口。持牌人應採取合理及有效措施，避免接受未成

年人士投注。 
 
 (e) 禁止賒帳投注   
 
  為防止投注者沉迷賭博，當局會禁止賒帳投注。投注人

士不可使用信用卡投注足球賽事。這和現行賽馬投注的

做法一致。 
 
 (f) 限制宣傳推廣  
 
  為免鼓勵市民賭博，當局會採取適當措施，限制足球博

彩的宣傳推廣活動。 
 
 (g) 預防病態賭博行為的措施  
 
  持牌人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預防問題及病態賭博行

為，例如在投注站張貼告示，讓投注者認識賭博的害

處，以及提供如何就問題賭博行為求助的資料。 
 
 (h) 違反發牌條件的懲罰措施  
 
  牌照會訂明違反主要發牌條件的懲罰措施，例如暫時吊

銷牌照或停牌；或明違反某些發牌條件可被處以罰款

等。 
 
14.  上述建議的發牌條件，旨在確保規範足球博彩的運作方

式既能帶來預期的好處，又能保障投注者的利益，同時可把賭博

的不良影響減至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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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 
 
15.  我們會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為規範及監管足

球博彩和有關的徵稅事宜訂定條文。我們建議修訂《博彩稅條

例》，為規範足球博彩提供法律架構。 
 
16.  條例草案的主要宗旨是： 
 
 (a) 訂定條文，准許按固定賠率方式投注足球賽事（按固定

賠率方式投注，投注者可得的彩金由下注時的賠率決

定，彩金不受下注後的投注額或賠率變動影響）； 
 
 (b) 訂定條文，准許按彩池投注方式投注足球賽事（按彩池

投注方式投注，投注者可得的彩金視乎彩池大小，即投

注總額多少而定）； 
 
 (c) 授權民政事務局局長發牌批准一 個機構（香港賽馬會或

其全資附屬機構）就足球賽事營辦固定賠率及彩池投注

形式的博彩； 
 

(d) 修訂《博彩稅條例》，以解散香港獎券管理局； 
 
 (e) 授權民政事務局局長發牌批准一個機構(香港賽馬會或

其全資附屬機構）營辦獎券活動； 
 
 (f) 授權民政事務局局長制裁違反發牌條件的持牌人； 
 
 (g) 訂定條文，規定固定賠率形式足球博彩的毛利的分配； 
 
 (h) 訂定條文，規定彩池投注形式足球博彩的收入（或毛利）

的分配； 
 
 (i) 訂定條文，規定成立一個專用基金，用以研究賭博的影

響、推行有關問題賭博的公眾教育，以及為問題及病態

賭徒提供治療和輔導服務；以及 
 
 (j) 豁免持牌機構遵守《賭博條例》某些條文，使該機構可

以向香港以外的收受賭注者套戥或對沖，以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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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時間表 
 
17.  有關規範及監管足球博彩的暫定時間表如下： 
 
 擬訂有關條例草案的擬稿 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二月 

 
 條例草案刊憲 二零零三年三月中 

 
 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二零零三年四月初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二零零三年七月 

 
 規範足球博彩開始在香港進行 二零零三年八月 
 
未來路向 
 
18.  政府正與香港賽馬會商討下列事項： 
 
 (a) 規範足球博彩的運作方式； 
 
 (b) 規範足球博彩的監管措施； 
 
 (c) 規範足球博彩收益的分配。 
 
19.  我們亦正在草擬推行規範足球博彩的有關條例草案。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